
命

令

總
統
令

四
月
十
九
日

外
交
部
呈
駐
伊
木
牒
次
克
署
領
事
魏
渤
請
予
免
職
應

照
准
此
令

陸
軍
總
長
靳
雲
別
呈
陸
軍
第
二
十
八
師
步
兵
第
一
百

十
團
第
三
營
營
長
徐
景
陵
另
有
差
委
請
予
免

應
照

准
此
令

陸
軍
總
長
靳
雲
鵬
呈
請
任
命
張
福
萬
爲
陸
軍
第
二
十

八
師
步
兵
第
一
百
十
團
第
三
營
營
長
應
照
准
此
令

總
統
令

四
月
二
十
日

孔
德
成
鑒
封

翁
衍
聖
公
此
令

參
謀
總
長
張
懷
芝
現
在
假
滿
著
卽
回
部
供
職
此
令

調
件
湯
中
爲
我
育
部
司
長
秦
汾
爲
敎
育
部
參
昌

此
令

陸
軍
繼
長
靳
雲
願
呈
陸
軍
第
二
十
九
師
步
兵
第
五
十

七
旅
旅
長
耿
玉

田
請
予
免

職
耿
玉
田
准
免
本
職
此
令

任
命
萬
福
麟
爲
陸
竄
第
二
十
四
師
步
兵
五
十
七
旅
旅

長
梁
忠
甲
爲
步
兵
第
一
百
十
四
團
團
長
此
令

陸
軍
國
長
靳
雲
鵬
呈
暫
編
奉
天
陸
軍
第
五
混
成
旅
旅

長
劉
香
九
請
予
免
職
劉
香
九
准
免
本
職
此
令

任
命
齊
恩
銘
爲
暫
編
奉
天
陸
軍
第
五
混
成
旅
旅
長
此

令陸
軍
總
長
靳
雲
鵬
呈
請
任
命
吳
崇
貴
爲
陸
軍
第
二
十

九
師

炮
吴
二
十
九
團
第
三
營
營
長
應
照
准
氏
令

內
務
總
長
田
文
烈
呈
准
吉
林
省
長
徐
館
霖
咨
請
任
會

李
葆
初
爲
省
會
警
察
廳
警
正
應
照
准
此
令

馬
鹿
賓
授
爲
陸
軍
中
將
此
令

任
命
安
毓
淸
爲
陸
軍
第
四
師
步
兵
第
十
四
團
團
長
此

令內
務
總
長
田
文
烈
呈
准
察
哈
爾
都
統
王
廷
楨
姿
察
哈

附
兩
區
警
務
處
處
長
兼
警
察
廳
廳
長
張
錫
光
請
予
免

職
另
候
任
用
張
錫
光
准
免
兼
職
此
令

內
務
總
長
田
文
到
呈
准
察
哈
爾
都
統
王
廷
禎
咨
請
日

命
王
固
盤
爲
察
哈
例
警
察
廳
廳
長
應
照
准
此
令

任
命
王
固
盤
暫
行
兼
代
察
哈
爾
全
省
警
務
處
處
長
此

令內
務
總
長
田
文
烈
呈
准
江
蘇
省
長
書
耀
琳
咨
稱
松
滬

警
察
國
警
正
趙
殿
英
調
省
另
公
任
用
請
免
本
職
應
照

准
此
令

內
務
總
長
田
文
烈
呈
稱
江
年
省
長
齊
耀
琳
咨
請
任
命

張
運
昌
試
署
松
滬
警
察
廳
警
正
應
照
准
此
令

內
務
總
長
田
文
烈
呈
准
湖
南
省
長
發
敬
堯
咨
請
任
命

廖
敦
七
馬
幹
貞
試
署
湘
潭
警
察
廳
警
正
應
照
准
此
令

陸
軍
達
長
靳
雲
腸
呈
請
任
命
存
懷
陳
錦
文
爲
陸
軍
步

兵
中
校
軒
阮
濤
爲
陸
軍
運
兵
少
校
梅
鎭
藩
陳
增
智
丁

振
華
章
鎭
郇
劉
建
名
爲
陸
陸
步
兵
少
校
張
汝
蘋
潘
懷

瑜
爲
陸
軍
騎
兵
少
校
楊
澄
源
爲
陸
軍
工
兵
少
校
均
照

准
此
令

馬
辦
年
晋
給
二
等
嘉
禾
章
此
令

何
西
信
給
予
三
等
嘉
禾
章
此
令

克
炳
卜
給
予
四
等
嘉
禾
章
此
令

茲
訓
定
政
收
官
任
用
條
例
公
布
之
此
令

快

郵

代

電

南
北
十
一
省
促
進
和
議
電
稿
（

一
）
解
散
新
舊
兩
國
會
以`

舊
選
…
…

1

南
北
十
一
省
促
進
和
議
電
稿
一

一
一
解
散
新
舊
兩
國
會
以
舊
選

舉
法
召
集
國
會
承
認
徐
靳
臨
時

總
統
總
理
要
靳
雲
鵬
簽
字
保
證

靳
不
簽
先
發
願(

十
四
日一
電
有

促
進
行
意
至
王
揖
唐
所
請
最
高

會
議
條
件
靳
未
贊
成
聞
段
祺
瑞

亦
有
長
電
駁
復
連
日
南
北
實
力

派
直
接
和
議
除
滇
唐
繼
堯
外
粤

桂
川
均
已
接
洽
兩
廣
四
川
取
消

自
主
岑
春
煊
得
鐵
路
督
辦
陸
榮

廷
仍
任
巡
閱
使
莫
榮
新
督
粤
熊

克
武
督
川
善
後
大
借
欵
分
攤

院
通
電
各
省
區
近
日
來
滬
杭
蘇
皖
學

校
相
繼
罷
課
滬
上
學
生
聯
合
會
有
與
…
…

▲
院
通
電
各
省
區
近
日
來
滬
杭
蘇
皖
學

校
相
繼
罷
課
滬
上
學
生
聯
合
會
有
與

政
府
决
鬥
之
通
電
似
此
不

軌
舉
動
恐

係
奸
謀
鼓
惑
希
仍
照
前
電
按
法
制
止

劉
鎭
華
電
川
陜
邊
界

烟
苗
遍
播

漢
中
道
派
隊
赴
南
鄭
附
近
剷
除
…
…

▲
劉
鎭
華
電
川
陜
邊
界
烟
苗
遍
播

漢
中
道
派
隊
赴
南
鄭
附
近
剷
除

被
劉
存
厚
槍
斃
委
員
弁
目
十
餘

人
人
民
大
憤
恐
釀
巨
變
逃
請
査

辦盧
永
祥
電
滬
上
學
潮
經
派
員
切
實
勸

導
於
皓
（
十
九
）
日
一
律
上
課
復
傳
諭
…
…

▲
盧
永
祥
電
滬
上
學
潮
經
派
員
切
實
勸

導
於
皓(

十
九)

日
一
律
上
課
復
傳
諭

商
會
轉
勸
工
商
勿
聽
謠
諑

印
度
陸
興
祺
來
電
準
巧
（
十
八

）日
啓

行
回
京

命
度
陸
興
祺
來
電
準
巧(

十
八)

日
啓

行
回
京

葉

恭
綽
二
十
一
由
奉
抵
津 

 

子
所
部
各
師

」、葉
恭
淖
二
十
一
由
奉
抵
津

大
事
記

字
所
部
各
師

禺
元
己
交
由

曹
他
丑
車
發
其
三
配
如
下
計
第

三
師
本
部
應
得
十
萬
元
第
一
第

二
第
三
第
四
混
成
旅
每
旅
六
萬

應
得
二
十
四
萬
元
第
一
第
二
兩

補

充
旅
每
旅
五
萬
應
得
十
萬
元

連
日
郵
局
扣
留
學
生
約
罷
課
信
件
數

十
起

▲
連
日
郵
局
扣
留
學
生
約
罷
課
信
件
數

十
起

岑
陸
唐
各
遣
人
至
京
商
和
議
安
系
及

李
純
曹
焜
等
亦
有
條
陳
當
局
左
右
爲
…
…

▲
岑
陸
唐
各
遣
人
至
京
商
和
議
安
系
及

李
純
曹
焜
等
亦
有
條
陳
當
局
左
右
爲

難
乃
詢
各
督
及
叚
合
肥
王
士
珍
錢
能

訓
徵
求
意
見
以
定
從
違

容
使
電
吿
美
將
德
約
修
改
魯
案
宜
預

備
美
决
可
援

以
上
北
京
北
京

▲
容
使
電
吿
美
將
德
約
修
改
魯
案
宜
預

備
美
决
可
援

日
上
北
京

在
滬
國
會

議
員
得
雲
南
來
電
云
（
銜

畧
）
元
日
扺
滇
即
見
蓂
公
及
省
會
議
…
…

▲
在
滬
國
會

議
員
得
雲
南
來
電
云
一
銜

畧)

元
日
扺
四
即
見
蓂
公
及
省
會
議

長
均
主
國
會
移
頑
速
成
憲
法
幷
行
使

各
種
職
權
務
徵
詢
同
人
速
復
城
叩
刪

在
滬
舊
國
會
議
員
意
見
殊
不
一
致
議

員
對
於
歲
費
及

國
會
自
身
二

問
題
抱
…
…

▲
在
滬
舊
國
會
議
員
意
見
殊
不
一
致
議

員
對
於
歲
費
及
國
會
自
身
二
問
題
抱

不
安
之
盛
吳
景
廉
等
因
此
有
與
議
員

避
不
見

面
之
勢
又
上
海
開
國
會
不
能

有
望
雲
南
開

會
與
福
建
韶
州
國

會
二

說
均
以
安
通
不
便
議
員
等
願
赴
者
少

一
部
分
議
員
則
謂
雲
南
以
外
無
適
當

地
點
者
現
狀
秘
爲
紛
雜

十
七

日
香
港

電
留
粤
舊
議
員
將
開
聯

席
會
議
討
論
以
下
四
項
（
一
）
凡

贊
成
…
…

▲
十
七

日
香
津

電
留
粤
舊
議
員
將
開
聯

席
會
議
討
論
以
下
四
項(

一)

凡

贊
成

移
國
會
之

議
員
停
給
公
費
二
缓

二
吳
景

廉
等
在
外
所
發
通
電
槪
作
無
效(

三

免
伍(

廷
芳
一
總
裁
職
一
四)

電
勸
其
餘

舊
議
員
回
粤

十
九
日
福
州
電
安
溪
方
聲
濤
殘
部
與

許
崇
智
戰
甚
激
烈

▲
十
九
日
福
州
電
安
溪
方
聲
濤
殘
部
與

許
崇
智
戰
甚
激
烈

籍
民
傷
永
貞
艦
兵
正
凶
獲
到

未
懲
共

犯
口
捕
海
軍
界
舉
劉
冠
雄
領
銜
電
京
…
…

▲
籍
民
傷
永
貞
艦
兵
正
凶
獲
到
未
懲
共

犯
口
捕
海
軍
界
舉
劉
冠
雄
領
銜
電
京

向
日
本
嚴
重
交
涉

十
九
日

哈
爾
濱
雷
中
東
海
拉
爾
至
齊

齊
哈
爾
各
站
日
藉
保
僑
民
設
崗
警
孫
…
…

上
海

▲
十
九
日

哈
爾
濱
電
中
東
海
拉
爾
至
齊

齊
哈
爾
各
站
日
藉
保
僑
民
設
崗
警
孫

督
抗
議
無
效
日
本
在
中
東
氣
焰
日
甚

各
國
咸
謂
擾
亂
北
滿
安
寕

以
上
上
海

中

外

新

聞

日
俄
交
戰
與
我
國

日
本
仍
不
肯
撤
兵

據
軍
界
消
恩

。中
央

對
於
西
伯
利
亞
撤
兵
一
節
因
歐
洲
和
約
吿
成

。凡協

約
國
均
當
履
行

。以
免
他
國
責
難

。而
日

本
藉
口
嚴
防

俄
亂
帽
不
撤
防

政
府
恐
日
後
再
生
枝
節

向
日
本
公
使
提
出
第
三
次
照
會
聞
該

使
仍
執
前
言

。並
云

俄
新
黨
頁

侵

。對缺
僑
民
方
面

。

不
得
不
負
保
護
之
責

。所難
照
辦

吞

各
國
之
仗
義
執
言

日

軍
自
戰
勝
俄
新
黨

後

。威埠
所
有
文
武
各
機
國
郵
電
各
局
及
鐵
路

。均被

占
領

。大有
月
空
一
切
之

醫
頃
據
外
交
界
消

息
協
約
各
國
對
於
日
人
此
種
舉
動

。

多
不
滿
意
近
日
召
日
各
國
聯
席
會
議
數
次

。其

結
果
各
國
委
員
除
請
求
各
本
國
政
府
向
日

本
提
出
抗

議
外

。卽
興
在
威
日
軍
開
始
談
判
令
守
公
法

。幷恢
復

威
埠
原
狀
云

。

黑
河
恐
仍
將
激
戰

外
人
方
而
消
息

。黑

河
北
岸
○
俄
新
黨
近
日

正
卄
戒
嚴

。而十
六
號
上
午
十

一
鐘

。忽有
日
軍
官
兵
十
六
名

。在
小
帆
船
上

。安置

機
關
槍
兩
架

。對北
岸
作
試
演
狀
態

。隨辦
華
軍
攔
阻

始
止

。華官
深
恐
兩
岸

激
成
戰
鬥

。有妨
中
立

。當派

員
向
日

官
柴
田
中
佐
詰
關
○
柴
田
諉
爲
疏
於
注
意

。惟

目
前
伯
力
巳
國
日
軍
範
圍

。謝「
謝
米
諾
夫
」
軍
亦
到

有
四
大
列
隊

駕
黨
駐
黑

。新黨
屢
經
提
出
抗
莊

。日

後
恐
終
難
免
激
成
戰
禍

。華
官
第
保
持
中
立
態
度
起

見
字

、頭切
隱
憂
云
云

林
建
章
請
拒
假
道

海
參
威
林
建
軍
○

昨

日

急
電
政
府
略
謂
阿
穆
爾
新
黨
組
織
革
命
軍
舊
黨
興

日

軍
擬
從
黑
河
夾
攻

。請政
府
阻
止
日
軍
假
道
云

政

府
接
電
後

。卽
批
交
參
陸
處
詳
細
討
論
云

。

飭
査
中
東
路
工
人

據
外
交
界
確
訊

。

:

中

央
鑒
於
俄
新
黨
受
日
人

挫
拆
後

。沂又
在
各
處
運
動

大
畢

。特電
鮑
吉
督
囑
其
對
於
中
東
路

。所用
各
工
人

技
師
○
務
須
嚴
加
時

範

。免受
激
黨
之
煽
惑

、流
傳
各

地

。於華
工
方
面

。亦當
另
具
証
書

。隨時
稽
查
云

。

取
消
中
日
協
定
之
動
機

據
府
院
消
息
○
張
作
霖
以
法
黑
防
務
吃
緊

。日人

乘
隙
進
兵

。恐日
久
再
十

他
桶

交
涉

。特請
日

本
撤
退

吉
邊
一
帶
軍
隊

。以免
發
生
衝
突

。而日
政
府
因
興
我

國
有
軍
事
恊
定
之
條
約

。絕不
允
從
○

間
張
現
巳
電
詢

中
央

。可否
與
日
使
接
洽

。廢除
此
約

、。俾我
國
設
防

籌
邊

。不生
阻
碍
專
語

。問當
局
授
電
之
後

。亦深
然

其
說

。巳交
參
陸
用
部
曁
外
交
邊
防
各
機
關

。共籌
辦

法

。有
將
動
派
各
處
之
中
日
軍
事
聯
絡
員

。先行
撤
回

之
說

。並聞
日
內
卽
卅
提
出
閣
議

。討論
正
式
取
消
云

云
。
拉
門
德
與
學
生
之
談
話

拉
門
德
來
京
後

。連日
與
各
方
面

。均
有
接
洽

。

上

星
期
五
靳
揆
宴
請
拉
氏
時

。第一
次
鬨

始
接
洽
各

項

。僅具
眉
目

。尙未
爲
進
一
步
之

磋
商

。聞財
部
當

局
復
定
於
二
十
日
在
本
部
招
宴
拉
氏

。再爲
一
度
之

討
論

。其
確
定
列
席
人

物

。除
財
交
用
部
總

次
長
外

幷
邀
請
財
政
界
重
要
人
物

。幣制
局
總
裁

周
子
塵
等

。加入
討
論
云

。

又
前
日

北
京
男
文
學
生
爲
拉
門
德
來
華
投
資
年

。特

派
代
表
十
人

。赴北
京
飯
店
詢
拉
氏
之
蓋
見

。該代
表

等
富
於
是
日

下
午
四
時

。謁
見
拉
氏

。由胡適
之
傳
譯

。代表
問
以

新
銀
團
宗
旨

。拉氏
之
答
覆

。與
連
日
答

覆
各
界
者
路
同

。代表
又
謂
足
下
來
華
投
賢

。同人
極

表
贊
同

。不
過
數
國
目
下
情
形

。所借
外
債
均
爲
一
二

武
人
政
客
所
侵
呑

。故吾
人
對
於
政
治
借
欵

。絕對
不

承
認

。至
若
經
濟
借
欵

。如非
用
缺
適
當
之
途

。亦不

能
承
認

。拉
氏
答
以
借
欵
一
事

。鄙人
總
以
中
國
民
袁

爲
志
歸

。决
不
拂
逆
諸
位
雅
意

。以傷
中
美
邦
交

。最

楼
學
生
又
謂
中
國
銀
行
能
否
加
入
新
銀
行
團

。拉
氏

答
云

。中
國
銀
行
加
入
新
銀
行
團
一
層

。在
鄙
人
個
人

長
表
歡
迎

然
而
中
國
無
行
實
有
不
能
加
入

之
苦
東

在

。蓋
因
中
國
銀
行
之
組
織
興
新
銀
團
多
有

不
同
二

點
〇
且
中
國
利
息
與
歐
美
各
國
亦
異

。故
恐
不
能
加
入

新
銀
行
團
云
云

。

唐
紹
儀
否
認
議
和
條
件

聞
南
北
和

羅
倏

件
宣
右
後
○
有
人

特

訪
唐
總
卄

表

。興北
秘
書
某
君
○

據
云
此
類
條

件

我

毫
不
知
且
自
王

揖
唐
君
南
下

與

余
始
終
未
謀
一
面

未
交
一
言
條
件

云
云

。從何
處
產
出
耶

。其
所
述
之
三
大
綱一
一
与
二

法
律
興
外
交
同
顧

。內中
之
一
部
份
○

當
北
代
表
朱

桂
莘
氏

。在滬
時

。余曾
與
彼
提
及

。惟彼
始
終
否
認

。

至
於
事
實
問
題

。由最
高
聯
席
會
議
解
决
一
節

。尤其

荒
誕

。此不
便
非
余
所
知

。吾等
同
志
中
之
一
切
人

。

亦
未
當
第

所
知
也

。鬱談
及
章
伍
訴
訟
局
題

。唐
君
與

其
秘
書
均
以
章
君
向
北
方
管
轄
之

公
堂
訴
訟
南
方
職
官
爲
憾
會

審
公

堂

。接
收
此
案
、。亦覺
可
怪

。因
此
事
全
屬
政
治
同
題

。

與
法
律
毫
不
相
涉
也

。

唐
繼
堯
亦
與
軍
府
絕
緣

唐
繼
堯
致
孫
文
唐
紹
儀
伍
廷
芳
事
景
廉
等
電
云

。單政
府
之
組
織
選
舉
總
裁
七
名

。組織
政
務
會
議

。

以
合
議
制
執
行
一
切
政
務

。余亦
總
裁
之
一
人
、。由
趙

藩
代
理
出
廣

。趙以
本
年
二
月
辭
職

。余未
派
遣
代
表

此
時
軍
政
府
一
切
行
動
余
不
負
責

目
下
孫
唐
兩
氏
未
派
遣
代
表

。伍總
裁
去
廣
東

。政務

會
紙

。無成
立
之
餘
地

。所有
政
治
行
動

。當然
無
效

。

又
伍
繕
裁
去
廣
東

。外交
財
政
總
長
未
辭
職

。國
會
亦

無
許
伍
氏
辭
職
之
明
文
○
西
南
各
省
外
交
財
政
事
項
。

依
然
有
責
任
云

。以是
可
知
唐
與
軍
政
府

斷
絕
關
係

云

。
伍
廷
芳
離
粤
後
之
第
二電

上
海
林

。吳。王。褚
。誌長
。國會
議
員

。孫總
裁

。唐總
裁

。各報
館

。廣州
岑
總
裁
林
總
裁

。莫督
軍

。

各
省
各
軍
代
表
諸
君

。方會
辦

。海軍
各

發
長

。各報

館

。南軍
陸
總
裁

。譚督
軍

。李省
長

。雲南
唐
總
裁

。

貴
陽
劉
督
軍

。王總
司
令

。成都
熊
督
軍
楊
省
長

。並

轉
各
總
司
令

。夔州
黎
總
司
令

。王總
司
令

。施
南
柏

總
司
令

。三原
于
督
軍

。鳳翔
葉
軍
長

。郴州
譚
軍

。

辰
州
田
號
司
令

。並轉
張
胡
林
各
總
司
令

。漳州
陳
省

長

。陳
容
甫
師
長
○

頭
呂
總
司
合

。均鑒
。自三
月
二

十
九
日
廷
芳
離
粤
以
後
廣
州
政

務

會
議
巳
不
足
法
定
人
數
一
切
行

動

絕
對
無
效
任
免
職
官
槪
屬
亂
命
廷
芳

特
將
應
用
文
件

。印信
。及關
稅
縣
欵

。携帶
赴
滬
○
對

於
外
交
財
政
両
部
事
務

。仍舊
完
全
負
責

。特此
通
吿

○
伍
廷
芳
蒸
○

林
葆
懌
不
復
辭
總
裁

軍
政
府
挽
留
兩
電

林
葆
懌
前
向
軍
政
府

提
卅

辭
職

。電經
軍
政
府
覆
電

。造日
挽
留

。路謂
我

公
率
艦
南
來

。擁護
約
法

。信世
旦
旦

。萬衆
瞻
依

。繼

列
政
務
添
席

。解伙
危
疑

。諸資
畫

。兼傾
閩
省
南

軍

。收羅
軍
隊

。整飭
地
万

。是公
人
一

身

。關係
西
南

大
局
者
既
重
且
大

、何可
遽
官
引
退

。致令
根
本
動
搖

○
至
閩
南
糾
紛
○
甚
至
兵
戈
相
見

。箕豆
自
煎

。痛
。何

極
○
但
關
於
被
兵
各
吧

。貴督
軍
自
有

中印民
權

。望
與
陳

省
長
籌
商
回
復

。各守
原
防

。總之
危
疑
震
域
之
秋

。

决
非
潔
身
高
蹈
之
日
○

務
無
埀
念
大
局

。勉
抑
冲
懷

達
救
國
之
初
夏

。竟程
公
之
遺
志
云
云

。又軍
府
去
電

云

。廣州
林
督
軍
鑒

。專軍
進
攻一
事

。經電
陳
省

長

制
正

。茲
接
三
十一
日
復
電
稱

。政議
藏
卅
奉
忍

。旣

卅
且
悚

。査泉
屬
民
軍
騷
擾

。炯明
雖
以
地
力
治
安
爲

念

而
爲
事
權
所
格

。遂不
過
問

。卽
有
侵
收
粤
軍
處

。

亦
多
方
制
止
部
下
不
可
生
衅

。此爲
往
事

。盡人
所
知

。此
次
因
仙
遊
派
兵
收
束
民
軍
之
必
要

。遣派
第
二
軍

長
許
崇
智
前
往
辦
理

。而張
貞
狃
於
蒲
騷
之
役

。先起

衅
端

。攻我
半
沙

。至有
此
次
激
戰

炯
明
仍

恐
違
悅

公
之
意

。下令
制
止

。幸先
後
承
收
議
及
悅
公
來
電

。

亦
經
將
所
利
情
形
復
知

。政議
宥
電
由
悅
公
遴

員
妥

商
辦
法

。尤
爲
炯
明
梅
表
歡
迎

。五炯
明
蓄
意
以
閩
民

還
諸
閩
人

。本無
禍
福
之
想

。悅
公
於
粤
軍
素
相
提
掖

豈
可

管
市
虎
之
謠
器
現
在
爲
大
局
計

。炯
明
同
不
暇
斤

斤
論
是
非

悅
公
更
何
必
爭
之
以
去
就

。請淸
辭
職
一

議
收
回

遼
照
前
電
遴
派
妥
人
來
漳
調
査
準

寫
共
商

解
决
辦
法

。無任
企
禱
等
語

。相應
電
請
查
照
辦
理

。

政
務
會
議
齊
印

。

林
葆
懌
辭
閩
督
電

林
葆
懌
剛
請
辭
去
本

兼
各
職

。自奉
軍
府
復
電
慰
留
後

。卽垂
念
大
局
艱
危

。對於
軍
府
總
裁
及
海
軍
部
長「

職

。巳允
收
回
成
議

不
再
吿
辭

。但
以
閩
學
糾
紛

。無法
解
决

。名雖
兼
任

閩
督

。未
能
行
使
實
權

。對於
閩
督
一
席

。决
不
願
再

行
承

乏
復
向
軍
府
起
出
辭
去
福
建
督
軍
一
職

。原電

云
○
奉
冬
代
電

。誨憲
兼
盡
日

感
悚
交
縈

。葆
懌
樗
傑
散

材

。處
漂
搖
危
局

。仰承
鈞
府
委
託
之
殷
梢
盡
梓
邦
恭

敬
之
義

。乃事
變
百
出

。小頭
國
歧

。幾九
葆
懌
濫
位

之
故

。陷閩
民
於
百
刧
不

復
邇
來
警
耗
日

益
加
甚

。

許
崇
智
等
師
占
承
德
據
安
南

安
溪

。又迫
安

海
而
奪

之

。是不
滅
閩
南
不
巳

。所
謂
制
止

。徒託
空
言

。雨電

相
約

。更無
缺
望

。是徒
禍
於
地
方

。何
如
華
賢
以
退

。

或
能
促
其
反

省
蓋
若
無
妥
善
乙
法

。嚴
爲
約

來
於

軍
府
威
信

。不免
本
損
葆
懌
名
譽

。更
燕一
全

。思盧

再
三
〇
不
得
已
而
出
於
辭
職

。非
敢
於
危
疑
震
撼
之
秋

。而
有
潦
身
高
蹈
之
畢

。仍憑
俯
鑒
苦
衷

。准開
去
閩

督
兼
職

。年得
稍
减
罪
戾

。不勝
盼
禱
之
至

。林
葆
懌

虞
印

。此電
到
後

。軍
府
再
電
留
云

。接誦
虞
電
○
仍
申

前
議

。至
月
惘
然

。北敵
耽
耽

。仗賴
聲
威

。憎不
散
動

。老
因
內
部
衝
突

。遽爾
卸
肩

。以
隙
授
人

。其禍
不
僅

在
閩
而

。必且
及
於
大
局

。貴
督
軍
公
忠
體

國
當
不

忍
恝
然
於

。。至
安
溪
永
春
德
化
安
海
等
處
粤
軍

。巳

嚴
電
責
令
撤
退

。記安
之
身
軍

。亦今
卽
日
撤
退

。華

由
本
會
華
派
員
前
往
淸
查

。務希
勉
任
艱
難

。毋達
言

退

。大
局
幸
甚

。政
務
會
議
元
印

。

舊
國
會
分
裂
後
之
形
勢

在
粤
恐
難
□
會

 
 

任
滬
亦
尙
未

定

舊
國-

會
路
員
近
日
陸
續
由
粤
來
滬
十
九
日

新
疆
輪
抵

埠

。又到
朱
念
祖
王
觀
銘
黃
懋
鑫
等
四
十
銓
人
○
此
外

侯
船
待
發
及
巳
乘
綏
陽
船
在
途
者
約
計
侮
有
八
九
十

人
○
據
昨
日
到
滬
之
某
議
員
所
述

。謂岑
西
林
一
派
之

五
十
號
石
行
會
館
所
政
團

。原擬
由
在
粤
羅
員

。改
頁

利
源
獎券

號


